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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席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於立法會排名最先

的林健鋒議員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  
 
2.  林健鋒議員請委員提名小組委員會主席的

人選。黃定光議員提名林健鋒議員，提名獲蔣麗芸

議員附議。林健鋒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林健鋒議員當選為

小組委員會主席。  
 
4.  委員同意無須選出副主席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(2016 年第 156 號法律

公告  
⎯《〈 2016 年強制性公積

金 計 劃 ( 修 訂 ) 條 例 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 

立法會

CB(2)25/16-17(01)號
文件  

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於 2016 年 10 月 14 日

發出的函件  
 

立法會 LS3/16-17 號

文件  
 

⎯ 法律事務部報告  

立法會

CB(1)102/16-17(01)號
文件  

⎯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關

《〈 2016 年強制性公積

金 計 劃 ( 修 訂 ) 條 例 〉

( 生 效 日 期 ) 公 告 》 的

文件 (背景資料簡介 ) 
 

立法會

CB(1)103/16-17(01)號
文件  
(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
當日稍後時間發出 ) 

⎯ 政 府 當 局 有 關

《〈 2016 年強制性公積

金 計 劃 ( 修 訂 ) 條 例 〉

( 生 效 日 期 ) 公 告 》 的

文件 (電腦投影片簡介

資料 )) 



經辦人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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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6. 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《〈 2016 年強制性

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〉(生效日期 )公告》("《生效

日期公告》 ")的工作。小組委員會將不會對《生效

日期公告》提出任何修訂。  
 
7.  主席擬於 2016 年 11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，將《生效日期公告》的審

議期延展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。若議案獲得通過，

就動議修訂《生效日期公告》作出預告的期限將為

2016 年 11 月 30 日。主席將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

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委員

表示同意。  
 
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59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6 年 12 月 8 日  
 



 

附件  
 
 

《〈 2016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首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2016 年 11 月 11 日 (星期五 ) 
時 間  ：上午 11 時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000 - 
000217 

林健鋒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蔣麗芸議員  

選舉主席  
 
林健鋒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。  
 

 

000218 - 
000420 
 

主席  主席致開會辭。   

000421 - 
00242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簡介《〈 2016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
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"《生效日期公

告》 ")。  
 

 

002421 - 
003042 

主席  
陸頌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陸頌雄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⎯⎯  
 
(a) 考慮引進一個按投資表現收費的機制，以

管控預設投資策略的核准受託人日後所

收取的管理費用，從而保障計劃成員的累

算權益，並可促使核准受託人就預設投資

策略維持合理的投資回報；  
 
(b) 每年檢討管理費收費上限水平，以確定有

否空間下調各項收費及費用；及  
 
(c) 推行大型宣傳計劃，促使市民大眾充分知

悉預設投資策略的安排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⎯⎯  
 
(a) 核准受託人收取的費用與投資表現在邏

輯上並無關聯。此外，若把投資管理的收

費與核准受託人無法控制的特定指數的

投資表現掛鈎，似乎較為武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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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當局會在推出預設投資策略後 3 年內，檢

討收費上限水平，以期將有關水平進一步

下調；及  
 
(c) 當 局 會 就 預 設 投 資 策 略 推 行 更 多 宣 傳

工作。  
 

003043 - 
003340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健波議員要求政府當局⎯⎯  
 
(a) 加強宣傳，以提高公眾對預設投資策略的

過渡性選擇退出安排的認識，從而避免沒

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因疏忽或其

他原因而沒有選擇退出，以致其累算權益

被轉移至預設投資策略而可能產生的爭

議和訴訟；及  
 
(b) 確保在生效日期當日，有足夠的技術及

人手支援以實施預設投資策略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⎯⎯  
 
(a) 當局將會分階段推行有關預設投資策略

的宣傳工作，其中一個階段會特別以過渡

性選擇退出安排為重點；及  
 
(b)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("積 金 局 ")及

核准受託人正積極籌備推行預設投資策

略。積金局正審批核准受託人就預設投資

策略成分基金提交的申請和對相關文件

的修訂，以及制定與執行預設投資策略相

關的指引。核准受託人正提升其強制性公

積金 ("強積金 ")的行政管理及電腦系統、

修訂強積金計劃相關文件和運作程序及

內部管控措施。  
 

 

003341 - 
004303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張超雄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建議⎯⎯  
 
(a) 管理費上限水平日後應可進一步下調；  
 
(b) 當局在引入預設投資策略之前，有否就不

同風險水平的投資策略進行分析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應推行大型宣傳計劃，促使市民

大眾充分知悉預設投資策略的安排。  
 

 



 

-  3  - 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積金局的回應如下⎯⎯  
 
(a) 管 理 費 上 限 和 實 付 開 支 上 限 ( 分 別  

為0.75%及0.2%)的總和低於平均基金開支

比率及大部分強積金成分基金。須注意的

是，管理費上限和實付開支上限所涵蓋的

項目與平均基金開支比率所涵蓋的項目

並非完全相同，但它們所涵蓋的項目理應

相若；及  
 
(b) 政府當局及積金局就預設投資策略兩個

成分基金內較高風險資產與較低風險資

產應如何分配作出建議時，參考了經濟合

作與發展組織一項研究所作的建議、其他

國家的經驗和本地專家的共識。預設投資

策略下的降低風險投資原則能妥善平衡

經驗分析及實際觀察的慣常做法這兩方

面的要求。  
 
主席提出以下意見⎯⎯  
 
(a) 政府當局應探討透過各種媒體進行宣傳

計劃；及  
 
(b) 應在推行預設投資策略後檢討收費上限

水平，以期將有關水平進一步下調。  
 

004304 - 
004515 

主席  
潘兆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潘兆平議員詢問，自條例草案於 2016 年 5 月

獲通過以來，沒有作出投資選擇而將受預設投

資策略影響的計劃成員人數有否改變。  
 
積金局回應時表示，自條例草案於 2016 年 5 月

獲通過以來，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人

數似乎有所減少。鑒於部分該等計劃成員可能

選擇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，當局已提醒核准受

託人，在提供應如何選擇基金的意見時，他們

應基於個別計劃成員的合適性評估。  
 

 

004516 - 
005116 

主席  
周浩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周浩鼎議員詢問⎯⎯  
 
(a) 核 心 累 積 基 金 的 風 險 水 平 與 其 他 現 有

風險水平較低的基金的比較；及  
 
(b) 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如在預設

投資策略實施前已年滿 60 歲，其累算權

 



 

-  4  - 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益便不會被轉移的原因；以及如何釐定把

計劃成員投資在保證基金的累算權益轉

移至預設投資策略時，會否導致計劃成員

失去獲承諾的回報。  
 
積金局的回應如下⎯⎯  
 
(a) 儘管相對於預設投資安排的某些現有成

分基金而言，核心累積基金所涉及的風險

平均較高，但預設投資策略下的環球分散

及降低風險投資原則已考慮到計劃成員

需要在長達 40 年的權益累積期平衡投資

風險，並降低成員臨近退休年齡時得到極

為負面的回報的可能性；及  
 
(b) 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如在預設

投資策略實施前已年滿 60 歲，其累算權

益將不會被再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，因為

按年齡劃分的降低風險投資策略不大可

能令即將退休的計劃成員顯著獲益。此

外，如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現有計劃成員

投資於保證基金的權益的保證價值高於

該等權益的實際市值，轉換基金會導致其

失去獲保證基金所承諾的回報，核准受託

人便不會把其累算權益轉移至預設投資

策略。不過，在生效日期後，該兩類計劃

成 員 仍 可 按 照 本 身 的 意 願 選 擇 投 資 於

預設投資策略。  
 

005117 - 
005713 

主席  
鍾國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鍾國斌議員詢問，在預設投資策略下，轉移沒

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的安

排將於何時全面完成。  
 
積金局表示，考慮到核准受託人向現時沒有作

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發出 "預設投資策略重

新投資通知書 "(即在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後的

6 個月期間內 )所需的時間、現時沒有作出投資

選擇的計劃成員回覆通知書 (即限期 42 天 )，以

及 受 託 人 須 處 理 其 後 的 投 資 指 示 ( 即 限 期

14 天 )，預計過渡安排將在 2017 年 12 月初全

面完成。  
 

 

005714 - 
01000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小組委員會已完成《生效日期公告》的審議

工作，亦不會對該公告提出任何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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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。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6 年 12 月 8 日  


